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成人学历继续教育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成人学历继续教育招生工作，维护学校和考生的合

法权益，确保招生、录取工作顺利进行，根据国家教育部、浙江省教育

厅与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有关政策和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校校名、校址与代码。学校校名全称为浙江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并以此校名颁发经教育部电子注册的成人高等教育专科层次学

历证书。校址:杭州市莫干山路 1515 号。学校省院校代码：461；全国

院校代码：12036。

第三条 办学性质、类型和层次。性质：公办；类型：成人学历继

续教育；层次：高起专；学习形式：函授。

第四条 学校成人学历继续教育招生工作严格执行教育部和省级招

生主管部门的有关政策和规定，贯彻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的

原则，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第五条 学校简介：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是浙江省首批高职院校

之一，位于杭州市，创建于 1958 年，隶属于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是国

家“双高计划”专业群建设单位，荣获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等多项称号，拥有国家级示范专业点 4个、国家级创新

发展行动计划骨干专业 9个、国家骨干高职院校重点专业 4 个、省级优

势和特色专业 12个、全国职业院校交通运输大类示范专业点 4个，被

誉为“浙江交通人才摇篮”。学校充分发挥社会服务功能，学校是国家

海事局认可的船员培训机构，建有浙江工匠学院交通分院，具有交通运



输部职业资格中心鉴定站、浙江省示范性继续教育(社会培训)基地、浙

江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基地、浙江海事局船员考试中心、杭州第 19届亚

运会与第 14届亚残运会培训服务基地等资质。近五年，累计服务交通

企事业单位 3000 余家，开展技术技能培训 20万人次，培训累计到款达

1.7 亿元，多次入选“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服务贡献 50 强”“全国高等

职业院校服务贡献 60强”。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六条 学校成立成人高考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订学校成

人高考招生政策，并对重大事宜做出决策。

第七条 学校继续教育学院是组织和实施招生及其相关工作的工作

机构，具体负责成人高考招生的日常工作。

第三章 招生专业与学习形式

第八条 2024 年招生专业和学习形式如下。

层次
成人高

考科类
专业名称 学习形式 修业年限

高中

起点

专科

文史类
现代物流管理 函授 2.5 年至 5 年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2.5 年至 5 年

理工类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2.5 年至 5 年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函授 2.5 年至 5 年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函授 2.5 年至 5 年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函授 2.5 年至 5 年

空中乘务 函授 2.5 年至 5 年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函授 2.5 年至 5 年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 函授 2.5 年至 5 年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函授 2.5 年至 5 年

物联网应用技术 函授 2.5 年至 5 年

注：最终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为准。

第四章 录取规则

第九条 实行“学校负责、省招生主管部门监督”的工作机制。

第十条 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综合评价、择优

录取”的原则，依照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所确定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按考生志愿和招生计划，分专业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第十一条 加分政策按照《浙江省成人高校招生工作实施意见》执

行。

第十二条 学校考生应试外语语种为英语。

第十三条 在招生计划允许的情况下，各专业实际招生人数可视成

人高考上分数线人数和学校办学资源而定。

第十四条 专业招生人数不足 20人不能开班，其上线考生在征求考

生本人意见后转至相近专业学习。

第五章 入学复查及收费标准

第十五条 新生入学后，学校将在 3 个月内进行全面复查。经复查

不合格者，学校将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凡发现弄

虚作假者，一律取消其入学资格。

第十六条 根据国家规定，学生入学须交纳学费等。学生学费按浙

江省物价局、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调整成人高等教育收

费标准的通知》（浙价费[2014]245 号）文件核定的收费标准，按年分

三次收费，具体为：文史类 2700 元/年•人，理工类 3000 元/年•人。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学校成人学历继续教育招生的详细信息可以通过以下途

径咨询：

1.学校继续教育学院招生网站：http://jxjy.zjvtit.edu.cn/

2.咨询电话：0571-88481853、88481756

第十八条 学校成教招生录取接受社会和广大考生的监督，考生和

家长可以通过信函或电话向学校纪委办公室反映情况或投诉。投诉电

话：0571-88481769。

第十九条 本章程若有与国家、省级招生部门规定不一致之处，以

国家、省级招生部门的规定为准。

第二十条 本章程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